
2005年第 146號法律公告

《2005年法律執業者 (風險管理桝育) (修訂)規則》

(經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事先批准下，由香港律師會理事會
根據《法律執業者條例》(第 159章)

第 73條訂立)

1. 過渡性條文

(1) 《法律執業者 (風險管理桝育)規則》(第 159章，附屬法例 Z)第 12(1)條現予
廢除，代以——

“(1) 雖有第 2(1)條中的 “首個執業年度”的定義，就符合以下說明的
律師而言，其首個執業年度須在理事會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終結——

(a) 在 1990年 9月 15日或以後獲認許為高等法院律師；並
(b) 擔任主管，或在 2003年 3月 14日或以後曾經擔任主管。”。

(2) 第 12條現予修訂，加入——
“(4) 雖有第 2(1)條中的 “執業年度”的定義，如某律師的首個執業年度

依據第 (1)款所指的公告而在 2005年 12月 31日終結，則就該律師而言，
其下一個執業年度須由 2006年 1月 1日開始並在 2006年 10月 31日
終結。”。

於 2005年 9月 16日批准。

署理終審法院首席法官
陳兆愷

於 2005年 9月 21日訂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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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釋

本規則對《法律執業者 (風險管理桝育)規則》(第 159章，附屬法例 Z)作出修訂，
以——

(a) 容許香港律師會理事會以憲報公告為在 1990年 9月 15日或以後獲認許
為高等法院律師並且擔任主管或在 2003年 3月 14日或以後曾經擔任主
管的律師，指定其首個執業年度終結的日期；

(b) 訂明如某律師的首個執業年度憑藉 (a)段所提述的公告而在 2005年
12月 31日終結，則其第 2個執業年度須由 2006年 1月 1日開始並在
2006年 10月 31日終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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